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襠號 ：

係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民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10 月 20 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民生字第 1 141440558A號
附件 ：

主旨：公告本市「佳里區第5公墓（土地地號：佳里段390地號）」

用地範圍內有（無）主墳墓遷葬事宜 。

依據：殯葬伶理條例第 29條、第 30條丶第 39條丶第41條及內政部98

年8 月 4 日台內民字第 0980139641 號函、本市佳里區公所114

年10 月 14 日所民文字第 1140021801號函 。

公告事項：

一丶主辦機關：臺南市佳里區公所 。

二、遷葬原因：促進都市發展，增進公共利益 。

三、遷葬期間：自遷葬公告日超至115年6 月 30 日止 。

四丶旨揭遷葬墓區，已於墓前樹立標誌，惟遷葬範圍內墓主地址

不明，爰依內政部98年8月 4 日台內民字第 0980139641號函釋，

以公告代替書而通知遷葬範圍內各墓主 。

五、遷葬作業程序：

（一）公告遷葬期間，墳墓家屬應檢附受葬者除戶謄本l份、戶

籍謄本l份（倘除戶謄本足資蹬明認領人與受葬者關係，則

戶籍謄本免附）、認領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或其他梠關證

明文件，向本市佳里區公所辦理墳墓認領手續 。

（二）完成墳墓認領手續後，家屬慮自行擇定墳墓超掘日期，並

至少遲於超掘前7 日通知本市佳里區公所派員到場照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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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領人應在場配合墳墓超掘作業進行 。

（三 ） 完成墳墓骨骸超掘璀認後，需請攜帶印章（原申請人印章）

至本所辦理遷葬補償費或救濟金請款手續 。

（四 ）本遷葬補償費或救濟金核撥為115年度，完成上述程序者，

待本市佳里區公所書面通和後，辦理撥款事宜 。

（五 ）未依上述程序辦理申請手續者，本市佳里區公所不受理遷

葬補償費或救濟金申請 。

（六）遷葬期間未申請遷葬補償費或救濟金，得依「臺南市公立

殯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 」 第 5條第 1項第4款規定辦理 。

六、有關遷葬認領諮詢，請向本市佳里區公所洽詢，電語： 06-

7222127分機121 （許小妞）或分機118 （黃小姐） 。

七、遷葬期間，倘若因其他因素或墓主家屬發現其遷葬範圍內 土

地有墳墓未列入墓籍清冊，皆依本公告辦理增（補）編作業；

逾公告期限未辦理遷葬認領，視為無人認領之（有主或無主）

墳墓，由本市佳里區公所代行遷葬予以超掘為必要處理後，

火化或存放於骨灰（骸 ） 存放設施，不得異議，且嗣後如有

墓主及家屬認領、移奉，亦不得申請遷葬補償費或救濟金等

梠關事宜 。

八丶爾後如工程施工中於施作地號範圍內再發現墳墓或骨灰（骸），

皆依據本公告處理遷葬予以超掘為必要處理後，火化或存放

於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，不再另行公告 。

品是 淋、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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